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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酒类
（一）抽检依据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其配制酒》（GB 2757—201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质量要求。
（二）抽检项目
白酒、白酒（液态）、白酒（原酒）抽检项目包括甲醇、糖精钠（以糖精计）。
二、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一）抽检依据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GB 2761—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GB 2716—2018）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质量要求。
（二）抽检项目
花生油抽检项目包括酸价、过氧化值、黄曲霉毒素B1。
食用植物调和油抽检项目包括铅（以Pb计）、黄曲霉毒素B1。
三、肉制品
（一）抽检依据
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12年第10号公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质量要求。
（二）抽检项目
熏烧烤肉制品抽检项目包括亚硝酸盐（以亚硝酸钠计）、胭脂红及其铝色淀（以胭脂红计）。
四、豆制品
（一）抽检依据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质量要求。
（二）抽检项目
1.豆腐抽检项目包括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
腐竹抽检项目包括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
五、饮料
（一）抽检依据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包装饮用水》（GB 19298—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料》（GB 7101—2015）、《碳酸饮料（汽水）》（GB/T 10792-200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2017）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质量要求。
（二）抽检项目
1.饮用纯净水抽检项目包括耗氧量(以O₂计)、亚硝酸盐(以NO₂⁻计)、三氯甲烷、大肠菌群、铜绿假单胞菌。
2.果、蔬汁饮料抽检项目包括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甜蜜素（以环己基氨基磺酸计）、霉菌、酵母。
3.碳酸饮料（汽水）抽检项目包括二氧化碳气容量、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甜蜜素(以环己基氨基磺酸计)。
六、方便食品
（一）抽检依据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方便面》（GB 17400-2015）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质量要求。
（二）抽检项目
油炸面、非油炸面、方便米粉(米线)、方便粉丝抽检项目包括水分、酸价(以脂肪计)（限油炸面）、过氧化值(以脂肪计)（限油炸面）、菌落总数、大肠菌群。
